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準 。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大 112 偵 4786 毒品防制條例 夏○元 聲請簡易判決

大 112 毒偵 239 毒品防制條例 竹一分局 楊○龍 起訴

成 111 偵 4477 毀棄損壞 竹東分局 賴○展 不起訴處分

孝 110 毒偵 1994 毒品防制條例 竹北分局 羅○安 不起訴處分

孝 111 偵 17747 詐欺 竹北分局 王○琴 不起訴處分

孝 111 毒偵 663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羅○安 不起訴處分

孝 111 毒偵 1456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呂○明 不起訴處分

孝 112 偵 2792 妨害自由 竹北分局 陳○ 不起訴處分

孝 112 偵 4340 詐欺 簽○ 張○靖 緩起訴處分

孝 112 偵 4341 妨害兵役條例 簽○ 張○ 不起訴處分

孝 112 毒偵 327 毒品防制條例 竹東分局 呂○明 不起訴處分

良 112 戒毒偵 11 毒品防制條例 臺中戒治所 鄭○偉 不起訴處分

明 112 偵 2782 詐欺 中正一局 林○如 不起訴處分

明 112 偵 3579 賭博 萬華分局 張○禎 不起訴處分

厚 112 偵 296 詐欺 佳里分局 廖○宇 不起訴處分

厚 112 偵 2181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林○龍 緩起訴處分

厚 112 偵 3195 詐欺 文山二局 吳○軒 不起訴處分

律 112 偵 353 妨害電腦使用 竹二分局 蔡○華 不起訴處分

律 112 偵 447 詐欺 楊梅分局 楊○崴 不起訴處分

律 112 偵 1879 詐欺 桃園分局 蔡○華 不起訴處分

律 112 偵 2220 詐欺 南一分局 魏○玉 不起訴處分

律 112 偵 3765 詐欺 竹北分局 吳○珊 不起訴處分

洪 111 偵 15597 毒品防制條例 新莊分局 邱○彥 起訴

洪 112 偵 3111 妨害自由 竹東分局 程○傑 不起訴處分

洪 112 偵 4726 竊盜 簽○ 葉○林 不起訴處分

能 112 撤緩 44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林○凱 撤銷緩起訴

捷 112 速偵 234 不能安全駕駛 竹東分局 馮○乾 緩起訴處分

捷 112 速偵 235 不能安全駕駛 國道六隊 左○培 聲請簡易判決

捷 112 速偵 236 不能安全駕駛 竹市刑大 魏○書 緩起訴處分

捷 112 速偵 237 不能安全駕駛 竹二分局 鄭○鴻 緩起訴處分

清 111 偵 16355 交通致傷逃 竹北分局 張○麟 起訴

清 112 偵 217 妨害名譽 竹一分局 李○翔 不起訴處分

清 112 偵 1618 誣告 竹一分局 許○熙 不起訴處分

清 112 偵 1638 妨害自由 竹二分局 吳○仲 不起訴處分

清 112 偵 3415 侵占 竹二分局 李○程 不起訴處分

清 112 偵 4540 妨害自由 竹三分局 黃○凱 不起訴處分

清 112 偵 4610 妨害自由 新湖分局 羅○峰 不起訴處分

清 112 偵 4953 侵占 新湖分局 陳○強 不起訴處分

清 112 調偵 27 交通過失傷害 竹市北區區所 林○柔 不起訴處分

清 112 撤緩調偵 1 強制猥褻 簽○ 邱○瑋 起訴

揚 111 偵 13122 詐欺 竹北分局 趙○凱 聲請簡易判決

敦 111 調偵 85 乘機猥褻 基市安樂區所 B○000-A109044B

部分起訴．部分

不起訴處分

敦 111 調偵 85 強制猥褻 基市安樂區所 B○000-A109044A 起訴

敦 112 偵 1594 侵占 竹北分局 林○贈 不起訴處分

智 112 速偵 214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彭○泰 緩起訴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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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 112 速偵 215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一分局 陳○揚 聲請簡易判決

智 112 速偵 216 不能安全駕駛 竹市刑大 林○雄 聲請簡易判決

智 112 速偵 217 不能安全駕駛 竹北分局 廖○楓 緩起訴處分

智 112 毒偵緝 73 毒品防制條例 橫山分局 李○昇 不起訴處分

順 112 偵 1956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黃○庭 聲請簡易判決

順 112 偵 1964 不能安全駕駛 竹市刑大 許○件 聲請簡易判決

順 112 偵 2189 不能安全駕駛 竹三分局 黃○澤 起訴

順 112 偵 3784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廖○詠 緩起訴處分

順 112 偵 4332 不能安全駕駛 新湖分局 史○安 聲請簡易判決

義 111 偵 15000 竊盜 竹東分局 謝○妮 聲請簡易判決

義 111 偵 17624 詐欺 竹市少隊 謝○成 聲請簡易判決

義 111 偵 17809 竊盜 竹二分局 陳○國 起訴

義 112 偵 461 交通過失傷害 竹三分局 徐○達 起訴

義 112 偵 598 竊盜 新湖分局 邱○綸 聲請簡易判決

義 112 偵 3023 詐欺 斗六分局 蔡○璋 不起訴處分

義 112 偵緝 83 詐欺 竹二分局 蔡○璋 不起訴處分

義 112 偵緝 127 交通過失傷害 竹一分局 鄭○洋 起訴

義 112 調偵 61 交通過失傷害 竹市東區區所 鄧○娟 不起訴處分

精 112 偵 195 毀棄損壞 竹三分局 林○平 不起訴處分

精 112 偵 4795 侵占 簽○ 余○妙 不起訴處分

樸 112 偵 219 妨害秘密 竹一分局 洪○陽

聲請簡易判決．

不起訴

樸 112 偵 410 妨害名譽 新湖分局 朱○平 不起訴處分

樸 112 偵 410 妨害名譽 新湖分局 余○益 不起訴處分

樸 112 偵 1570 跟蹤騷擾防制法 竹三分局 李○霆 不起訴處分

樸 112 偵 2509 性騷擾防治法 新湖分局 B○000-H111112A 不起訴處分


